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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 ：：：：總主任 (1)4
梁小琴女士

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 ：：：：助理法律顧問 6
顧建華先生

高級主任 (1)1
司徒少華女士

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立法會 CB(1)424/99-00(02)號文件  —— 標明相應修訂
的條例草案文本 )

委員審議條例草案附表 2的條文，該等條文載
有因制定此條例草案而必需作出的相應修訂。

附表 2 —— 第 6條

2. 委員察悉，第 6(a)條旨在修訂現行的《證券及
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條例》 (下稱 “證監會條例 ”)(第 24章 )
第 47條，以訂明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下稱 “證監
會 ”)如信納某交易所或認可控制人有能力執行該條所適
用的職能，可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提出申請，將該

等職能移交該交易所或認可控制人。

3. 證監會市場監察高級總監葛卓豪先生解釋，證

監會條例第 47條旨在鼓勵證券交易所實施自我規管，第
6(a)條所述的修訂不會改變該條文的原意。可以根據該
條移交的職能，主要是與上市事宜有關，例如審批申請

公司的招股書及持續監察有關公司有否遵從上市規則，

而此等職能早已移交聯交所。證監會的角色是監察聯交

所，並主管有關上市的政策事宜。它們雙方已就此方面

職能的分工訂立諒解備忘錄。到目前為止，證監會並無

移交發牌的職能。葛卓豪先生強調，如有需要，證監會

可收回已轉授聯交所的職能。此外，證監會條例第 50及
51條賦權證監會，使證監會可發出與聯交所的運作有關
的限制及暫停通知書，藉以保障投資大眾的利益或公眾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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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關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下稱 “交易結
算公司 ”)或其附屬交易所及結算所的上市事宜，葛卓豪
先生強調，每當證監會發現有可能出現利益衝突時，條

例草案第 13及 14條會就有關事宜對交易結算公司集團施
加充分的規管。

5. 關於海外司法管轄區的監管機構與交易所在上

市業務方面的職能分工的情況，證監會企業融資執行董

事冼達能先生表示，不同的司法管轄區有不同的做法。

香港的制度大體上從英國的模式發展出來，根據該模

式，上市事宜主要由交易所管轄。英國的監管機構正考

慮接管交易所的該項職能。在澳洲，許多上市職能均由

交易所執行。有關當局現正檢討該制度。美國的制度則

有所不同，該國的許多上市活動均由法規監管，而並非

由交易所負責執行非法定規則。

附表 2 —— 第 14條

6. 財經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解釋，第 14條旨在把
交易結算公司納入《防止賄賂條例》 (第 201章 )附表 1所
指的公共機構類別。

政府當局

7. 單仲偕議員認為，既然交易結算公司是公共

機構，該公司的董事局成員的選舉應該受到《防止賄賂

條例》管轄。他促請政府當局研究此事。

附表 2 —— 第 60條

8. 委員察悉，第 60條旨在刪除《證券交易所合併
條例》 (第 361章 )中有關聯交所會籍的第 11、 12、 13及 14
條。他們察悉，在合併前，聯交所的股東是指可在交易

所及透過交易所進行買賣的會員。在合併後，交易所的

擁有權及其交易設施的使用權將會分開。聯交所的現有

會員將會獲發 “交易權 ”。交易權持有人如擁有證監會發
出相關的中介人牌照，以及按交易所規則所訂，符合聯

交所訂立的其他規定，便可以 “交易所參與者 ”身份在聯
交所或透過聯交所進行買賣。該等規則須經證監會批

准。證監會加諸持牌人的 “適當人選 ”準則，包括必須具
備所需知識及專長，以確保只有符合資格的人士才可進

行證券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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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 第 64條

9. 委員察悉，現行的《證券交易所合併條例》第

29條規定聯交所須維持一個妥當和設備妥善的處所，以
進行證券業務。第 64條將此項規定引伸應用於交易結算
公司。

10. 單仲偕議員認為，隨 資訊科技日益進步，證

券買賣可以透過現貨市場以外的模式進行。故此，《證

券交易所合併條例》第 29條可能不合時宜。葛卓豪先生
察悉此意見。他表示，有關事宜將會列入綜合《證券及

期貨條例草案》的內容考慮。

附表 2 —— 第 65條

政府當局

11. 委員察悉，第 65條是關於對《證券交易所合
併條例》第 34條所指的聯交所規則作出的相應修訂。現
行的《證券交易所合併條例》第 34(1)(b)條規定聯交所
須確保會員遵從財政資源規則。合併後，證監會與兩間

交易所的規管架構將會重組，而根據此安排，現行的交

易所規則中某些與遵守財政資源規則有關的條文，將會

由證監會負責執行。委員察悉，由於移交執行權的工作

須待合併後才會完成，因此，《證券交易所合併條例》

中與遵守財政資源規則有關的現行條文需要暫時保留。

政府當局同意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保留《證

券交易所合併條例》第 34(1)(b)條所訂的相關條文。

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日後會議日期

12. 主席提醒委員，法案委員會下兩次會議將於

2000年 1月 11日及 14日舉行，兩次會議的時間均為上午 8
時 30分。

13. 委員亦同意於 2000年 1月 17日上午 10時 45分舉
行另一次會議。

14.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9月 18日


